青财会〔2011〕号
青岛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山东省财政厅

《关于报送2011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

评审材料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各区、市财政局，市直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山东省财政厅《关于报送2011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材料有关问题的通知》（鲁财会【2011】53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1、 申报推荐工作要求
各单位应根据《通知》要求，严格按申报范围和申报程序，抓紧时间组织申报的准备工作。
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必须提供经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的聘书，并且聘任期满5年。
2、 申报评审材料要求

（一）《2011年度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上报材料情况统计表》,由申报人员单位统一汇总填报，加盖公章，并用EXCEL制表上报电子版。
（二）《2011年度会计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申报人员花名册》，由申报人员单位统一汇总填报，加盖公章，并用EXCEL制表上报电子版。表格内的呈报单位填写“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单位填写本人所在单位。
（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表》、《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简表》均属个人档案材料，由申报人员手工填写，要求字迹清晰、规范工整。

（四）《推荐申报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六公开”监督卡》和《改系列申报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表》由申报人员手工填写，要求字迹清晰、规范工整。
（五）《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职务资格情况一览表》可直接下载表格，填好后A3纸型打印，其中报原件3份，其余可为复印件。

(六)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应通过2010年审验、完成2010年度继续教育学时，并盖有财政部门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专用章。
(七)《通知》中呈报评审材料的有关要求第8项，应有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并且仍在执行的有关制度等，最多呈报二件。
申报人员要认真阅读《通知》内容，规范填写，特别是要求手工填写的表格，应充分准备后再进行填写，字迹应清晰工整，不得涂改。
申报纸质表格及材料袋，由申报人员所在单位或个人到市财政局通知地点统一领取。

三、其他事项
（一）申报评审材料由青岛市财政局与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初审。

（二）凡参加2011年全国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获得合格并参加本年度申报的人员，考试成绩合格证暂不发放，报送评审材料时由我局一并装入材料袋内，考试成绩达到国家合格标准的，评审结束后与其他证件一并退回。未参加本年度申报的人员，于2011年11月下旬到青岛市财政局领取考试成绩合格证。

（三）高级会计师评审收费按照《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鲁价费发〔2000〕235号）的规定执行，每人360元。

（四）领取评审表格、材料袋时间：11月3日、4日。

（五）报送评审材料时间：11月9日至11日。
（六）领取材料及报送材料地点：青岛市福州北路1号（天福苑正门北侧100米处）。
二○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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